附件2

关于废止《深圳市光明区关于促进质量标准知识产权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说明

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质量强国、知识产权强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提升经济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世界一流科学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依据《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等政策文件精神，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于2023年10月12日印发《深圳市光明区关于促进质量标准知识产权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光府规〔2023〕13号，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二、废止原因

为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关要求，结合《深圳市光明区司法局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我局拟按程序废止《若干措施》，后续将结合光明区实际制定新的相关文件政策支持实施标准提升行动，树立质量标杆，支持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服务能力提升，助力质量标准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


